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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代替 DGJ32/TJ 119—201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规程》，与 DGJ32/TJ 119—2011 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控制要求”；

——增加了“监测控制”；

——删除了“施工现场”；

——增加了“碳排放管理”；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市绿色建筑与绿色建材发展中心、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东南大

学、华东材料南京有限公司、江苏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江苏雨泉混凝土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钱晨、陆加越、程广林、赵春艳、刘建忠、王方刚、李德智、王子龙、万瑞、程家连、

余韬、赵少鹏、郭飞、于路港。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1 年首次发布为 DGJ32/TJ 119—201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Ⅲ



DB32/T 5177—2025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的基本规定、厂区建设与管理、设备设施、预拌混凝土绿色设计、

生产管理及控制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江苏省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

注：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除执行本规程外，尚需符合国家和江苏省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491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9142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机

GB/T 1017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楼）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4902 预拌混凝土

GB 31040 混凝土外加剂中残留甲醛的限量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T 51003 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

JG/T 223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JG/T 486 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63 混凝土拌合用水

JGJ/T 318 石灰石粉在混凝土中应用技术规程

JGJ/T 328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DB32/T 3696 江苏省高性能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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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  green production of ready⁃mixed concrete
以管理和技术为手段，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对混凝土生产全过程实施控制，最大限度地实现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提高混凝土耐久性的活动。

3.2 
生产排放物  production emissions
预拌混凝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产性粉尘、废水、废浆和固体废弃物等。

3.3 
废浆  industrial waste mud
清洗混凝土搅拌设备、运输设备、泵送设备和搅拌站（楼）出料位置地面所形成的含有较多固体颗粒

的液体。

3.4 
生产性粉尘  industrial dust
预拌混凝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的总称。

3.5 
厂界  factory border
以法律文书确定的业主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场所或建筑物的边界。

3.6 
预拌混凝土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 of ready⁃mixed concrete
按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的设计理念，以实现低碳、低污染、高耐久为目的，进行预拌混凝土原材料优选

和配合比设计。

3.7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carbon emissions per unit of product
生产 1 m3 预拌混凝土所消耗原材料、能源的隐含碳排放。

注： 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表示。

4 基本规定

4.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应符合节能减排、绿色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4.2 新建预拌混凝土企业选址应符合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要求。

4.3 新、扩建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在建设前进行安全环境影响评价。

4.4 预拌混凝土企业在新、改、扩建时，应严格将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4.5 混凝土绿色生产的内容应纳入企业内部管理体系文件，指定专人负责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工作，并

定期组织相关的业务培训。

4.6 生产性粉尘、噪声、固体废弃物排放宜定期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7 预拌混凝土生产区域应通过封闭、隔离、喷淋等降尘措施减少生产性粉尘排放。

4.8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配备相应的清洗设备，保持设备设施、运输车辆的整洁，同时将清洗水处理、回收

利用。

4.9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按照合同约定和标准规定，组织好材料、设备、运输车辆等生产资料，科学生产，

合理调度。

4.10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参照本文件附录 A 完成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

4.11 在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过程中，不应向厂界以外直接排放生产废水、废浆和废弃混凝土。

4.1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按照 GB/T 45001 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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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厂区建设与管理

5.1 厂区内的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应分区布置。

5.2 生产区主要扬尘点应设置收尘降尘装置，在厂区内安装环境指标在线监测与视频监控设施，并能联

网传输。

5.3 生产区出入口应配备车辆清洗设施。

5.4 厂区道路、骨料堆场和生产作业区地面应按满足生产和运输功能要求进行硬化，硬化地面坡度与坡

向应合理设计。

5.5 厂区内未硬化的空地应进行绿化或采取其他防止扬尘措施，且保持卫生清洁。

5.6 车辆通道和人行通道应分开设置，并在地面做明显标识，应设置限速限高标识。

5.7 厂区内应设置排水设施，并确保排水畅通，排水沟渠应用盖板覆盖，并应建有废水回收处理系统、雨

水收集系统，沉淀池、搅拌池及压滤设备等作业平台应设置防护栏杆。

5.8 厂区内应设置封闭式生产生活废弃物存放处，分类存放，集中处理。

5.9 厂区内用于生产、试验、维修所涉及的油脂、气类、化学试剂等物品应按相关要求存放。

5.10 厂区门前道路和环境应符合环境卫生要求。

6 设备设施

6.1 一般规定

6.1.1 预拌混凝土生产全过程应选用技术先进、低噪声、低能耗、低排放的设备，并应符合 GB/T 10171、
GB/T 9142 的相关规定。

6.1.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设备设施技术档案，记录设备运行、维护、保养、检定等日常工作情况。

6.2 搅拌站（楼）

6.2.1 搅拌层、配料层平台应设有除尘设备。

6.2.2 搅拌主机卸料口应设置防止混凝土喷溅的设施。

6.2.3 搅拌机主机内宜安装加压冲洗设备。

6.2.4 搅拌站（楼）主体二层及以上部分、原材料上料、配料、搅拌等设施、设备均应进行封闭，采用防尘的

采光设备。

6.3 原材料存储与输送

6.3.1 粉料仓顶及出料口应配置收尘装置。

6.3.2 粉料入仓宜采用低噪声方式输送，入仓处应设置接气口。

6.3.3 骨料仓及生产配料仓宜封闭，设置降尘、收尘装置。

6.3.4 骨料装卸作业宜采用布料机或电动装载机。

6.3.5 外加剂储罐应配备防溢出防渗漏装置，建立异常情况处置机制并定期检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外加剂储罐及输送管道应做防腐防冻处理。

6.3.6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配备智能过磅系统和原材料库存监控系统。

6.3.7 预拌混凝土企业原材料码头堆场及输送设备应封闭，设置除尘、降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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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生产排放物处理设施

6.4.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配备生产废水、废浆零排放处理系统。

6.4.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配备砂石分离装置及废弃混凝土处置设备。

6.4.3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配备粉体混匀装置。

7 预拌混凝土绿色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预拌混凝土绿色设计宜结合 DB32/T 3696 进行预拌混凝土原材料优选和配合比设计。

7.1.2 预拌混凝土质量应符合 GB/T 14902 的相关要求。

7.1.3 预拌混凝土应根据结构所处的环境类别、作用等级和结构设计使用年限进行配合比设计，宜采用

化学外加剂和功能型材料。

7.1.4 对于有抗裂防渗特殊要求的混凝土结构应按 DB32/T 3696 的相关规定进行抗裂性专项设计。

7.2 原材料

7.2.1 水泥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42.5 级的通用硅酸盐水泥，其性能应符合 GB 175 的相关规定。水泥

入罐温度不应大于 60 ℃。

7.2.2 粉煤灰性能应符合 GB/T 1596 的相关规定。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不应大于 210 mg/kg。
7.2.3 矿 粉 、石 灰 石 粉 、天 然 火 山 灰 质 材 料 等 矿 物 掺 合 料 以 及 复 合 掺 合 料 应 符 合 JGJ/T 318、
GB/T 51003、JG/T 486 的相关规定。

7.2.4 粗、细骨料的性能应满足 DB32/T 3696 和 JGJ 52 的相关规定。

7.2.5 环保型高性能混凝土减水剂应符合 GB 50119、GB 8076、JG/T 223 的相关规定。减水剂中甲醛残

留量应符合 GB 31040 的相关规定。

7.2.6 特殊功能外加剂包括抗裂性提升功能材料和耐久性提升功能材料的性能应满足 DB32/T 3696 的

相关要求。

7.2.7 当利用生产废水、废浆作为拌合用水时，其混合后水质应符合 JGJ 63 的相关要求，并应经试验确

定使用量。

7.2.8 当利用回收生产性粉尘配制混凝土时，其应符合 JGJ/T 318 的相关规定，并应经试验确定使用量。

7.3 配合比设计

7.3.1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根据混凝土强度等级、施工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等要求，在满足工程设

计和施工要求的条件下，宜结合 DB32/T 3696 进行配合比设计。

7.3.2 混凝土配合比宜掺加矿物掺合料，并应经试验确定其用量。

7.3.3 固体废弃物用作粗、细骨料时，应经试验确定其用量。

7.3.4 对有裂缝控制需要的混凝土结构，应按 DB32/T 3696 的相关要求进行配合比设计，宜使用抗裂性

提升功能材料。

7.3.5 处于环境作用等级为 D 和 E 的混凝土结构，应按 DB32/T 3696 的相关要求进行配合比设计，宜

使用耐久性提升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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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产管理

8.1 一般规定

8.1.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绿色、低碳和环保的生产管理制度、实施细则与考核要求。

8.1.2 主要生产设备应建立并保存运行、检查和维修保养记录。

8.1.3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建立生产运营指挥中心，实现预拌混凝土生产全过程数据信息化采集与实时监

控，具有计划调度、车辆跟踪、安环巡检、质量管理和异常预警等功能，数据定期备份存档。

8.2 原材料管理

8.2.1 原材料储存位置和仓位应合理设计，标识清晰、分仓储存。

8.2.2 掺加少量袋装原材料时，应采取安全有效的操作步骤，安排专人负责，并应回收包装袋。

8.3 生产过程管理

8.3.1 生产过程应采用自动化、信息化的控制系统，生产数据应自动储存并可追溯。

8.3.2 厂区应保持干净整洁，场地宜采用路面清扫车清洁。

8.3.3 收尘、降尘、降噪等设备设施应保持正常运行，并定期检查和填写维护记录。

8.3.4 搅拌机内宜采用加压冲洗设备进行冲洗。

8.3.5 生产排放物应合理处理利用，符合以下规定：

a） 经处理过的废水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时，应单独计量，由专用管道输入搅拌主机；

b） 拌合水可掺入适当比例的废浆，配合比设计时可将废浆中的水计入混凝土用水量，并应经试验

确定使用量；

c） 废弃新拌混凝土宜进行二次利用，或处理后二次利用；

d） 废弃硬化混凝土宜采用再生利用措施进行二次利用，不应随意处置。

8.4 进出厂管理

8.4.1 进入厂区车辆的行驶速度不超过 5 km/h。
8.4.2 原材料运输车辆进出厂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原材料运输车辆进出厂应计重，计重设备应具备数据存储和传输功能；

b） 原材料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止“滴洒漏”措施。

8.4.3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符合以下规定：

a）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的外观应保持整洁干净，出厂前清洗，不应粘附混凝土拌合物；

b）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宜有搅拌罐反转报警装置；

c）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放料槽应有防撒漏装置，装置中的废弃物应及时清理；

d）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宜安装盲区影像监控提示系统和实时行车轨迹定位系统，车尾部宜安装卸料

监控系统。

8.5 监测控制

8.5.1 绿色生产监测控制对象应包括生产性粉尘和噪声。当废水和废浆用于制备混凝土时，监测控制对

象还应包括废水和废浆。

8.5.2 企业应定期检查和维护监测控制设施，确保正常运行，并应记录运行情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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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控制要求

9.1 原材料控制要求

9.1.1 预拌混凝土原材料应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原材料，宜选用获得绿色产品认证的原材料。

9.1.2 原材料的运输、装卸和存放应采取措施降低噪声和减少生产性粉尘。

9.1.3 预拌混凝土生产用大宗粉料不应使用袋装方式。

9.2 生产排放物控制要求

9.2.1 废水、废浆的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预拌混凝土企业产生的废水、废浆应处理后进行二次利用，不应随意排放；

b） 当采用压滤机对废浆进行处理时，压滤后的废水应通过专用管道进入废水回收利用装置，压滤

后的固体应进行资源化利用；

c） 经沉淀或压滤处理的废水可用于冲洗和预拌混凝土生产，应符合 JGJ/T 328 的相关规定；

d） 废浆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时，应符合 JGJ/T 328 的相关规定；

e） 废水、废浆不宜用于制备预应力混凝土、装饰混凝土、高强混凝土和暴露于腐蚀环境的混凝土，

不应用于制备使用碱活性或潜在碱活性骨料的混凝土。

9.2.2 废弃混凝土的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合理安排生产供应，控制剩退混凝土量，减少废弃混凝土；

b） 废弃新拌混凝土可用于成型小型预制构件；采用砂石分离机处置时，分离后废水排入废水处置

系统，分离的砂石应及时清理、分类使用；

c） 废弃硬化混凝土可制备再生骨料，由预拌混凝土企业或固体废弃物处理机构再生利用。

9.2.3 噪声应符合 GB 3096 和 GB 12348 的相关规定。对产生噪声的主要设备设施应进行降噪处理。

9.2.4 生产性粉尘排放应符合 GB 3095 和 GB 4915 的相关规定。

10 碳排放管理

10.1 预拌混凝土生产宜坚持“就地取材”原则，运输距离宜不大于 350 km，宜选择新能源类环保型车辆

进行运输，或采用铁路、船舶运输。

10.2 预拌混凝土生产及运输过程宜尽可能使用新能源供能的低能耗、智能化生产及运输设备，且应将

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全部回收利用。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的生产能耗应不大于 0.7 kgce/m3，宜在

0.3 kgce/m3 以下。

10.3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在能源消耗较大的工艺环节或设备处安装电表和水表等仪表设备；宜针对不同

型号的预拌混凝土生产线建立报表记录系统及原材料管理系统，以确保各型号产品的能源和原材料使用

量得到准确记录。

10.4 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碳排放值应按照本规程附录 B 进行测算，宜建立碳标签制度。碳排放测算的

数据来源应以实际监测结果为准，宜按年为周期搜集数据，实际测算时可参照附录 C 执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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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绿色生产评价

A.1 绿色生产评价等级根据评分划分为★、★★、★★★和★★★★。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1。

表 1　绿色生产评价等级划分

等级

★

★★

★★★

★★★★

分值区间及要求

控制项

满足项不低于 6 条

满足项不低于 8 条

满足项不低于 9 条

全部满足

评分项

X<70

70≤X<80

80≤X<85

X≥85

A.2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满足控制项低于 6 条时，绿色生产评价结果为不

通过；评分项指标由厂区建设与管理、设备设施、预拌混凝土绿色设计、生产管理、控制要求和碳排放管理

6 类指标组成。

A.3 控制项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企业应按 GB/T 19001、GB/T 24001 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

b） 取得三级及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c） 生产过程产生废弃物利用率达 100%；

d） 生产过程废水利用率达 100%；

e） 厂区道路 100% 硬化且质量良好；

f） 生产设备安装除尘装置并正常运转；

g） 废水、废浆处置系统完善、功能良好并正常运转；

h） 生产排放物不向厂区以外直接排放；

i） 定期开展内外部监测并形成监测报告和检测、设施使用及检查或维护记录；

j） 取得绿色建材产品认证。

A.4 评分项指标应符合表 2。

表 2　评分项指标

厂区建设

与管理

设备设施

功能分区明确

未硬化空地的绿化率

生产废弃物存放处的设置

整体清洁卫生情况

监测设备

厂区内生产区、工作区、生活区采取分区布置，得 3 分

未硬化空地绿化率达到 80% 以上，得 3 分

设置废弃物单独存储处得 2 分；

废弃物分类存放，集中处理，得 2 分

厂区内、门口环境卫生，按照本标准要求进行管理，卫生情况良好得 3 分

具有噪声监控设备得 2 分；

具有生产性粉尘监控设备得 2 分

13

39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内容 评价要求 得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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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拌混凝

土绿色

设计

生产管理

控制要求

清洗装置

防喷溅设施

配料仓与皮带输送机封闭

情况

废弃新拌混凝土处置设备

设施配备及运转情况

料仓标识和料位控制系统

雨水收集系统及利用情况

骨料堆场或高塔式骨料仓

规范情况

搅拌站（楼）整体封闭的

情况

原材料优选

配合比设计

生产过程控制

进出厂管理

废水、废浆

废弃混凝土

噪声

生产性粉尘

运输及装载车辆

搅拌机设置清洗装置得 1 分；

搅拌运输车设置清洗装置得 2 分

搅拌楼下料口设置防喷溅设备，如软管等得 1 分

配料仓封闭得 2 分；

室外骨料输送皮带封闭得 2 分

具有处置废弃新拌混凝土设备，且运行良好，如砂石分离机、小型构件

成型设备等得 4 分

粉料仓标识清晰得 2 分；

具有料位控制系统得 2 分

具有雨水收集系统并利用，得 3 分

当采用骨料堆场时，地面硬化、排水系统设计良好得 2 分；堆场进行全面

封闭得 4 分；堆场具有喷淋降尘措施得 2 分；

当采用高塔式骨料仓时，得 8 分

搅拌站（楼）整体封闭得 8 分，搅拌站除粉料仓外全封闭，得 4 分

使用强度等级≥42.5 的通用硅酸盐水泥得 2 分；

使用不低于 II级的粉煤灰得 2 分；

使用聚羧酸减水剂得 2 分；

使用固体废弃物作骨料得 2 分

使用 2 种及以上掺合料得 2 分；

对有抗裂和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按本规程设计配合比得 2 分

建立生产运营指挥中心得 5 分

混凝土运输车辆满足规程 7.4.3 规定得 2 分；

有限速限高标识得 1 分

废水、废浆进行 100% 资源化利用得 6 分，废水、废浆部分资源化利用，

部分处理后直接排放得 2 分

进行 100% 处理后资源化利用得 5 分，部分处理后资源化利用及部分交

由其它消纳处理机构处理的得 3 分，完全交由其它消纳机构处理的得 1
分

监控值满足本规程要求得 2 分

监控值满足本规程要求得 2 分

使用新能源车辆运输得 3 分

12

8

18

设备设施 39

表 2　评分项指标  （续）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内容 评价要求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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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

管理

单方产品碳排放值

（以 C30 为基准）

碳排放值不超过 190 kgCO2e得 10 分；

碳排放值不超过 202 kgCO2e得 9 分；

碳排放值不超过 214 kgCO2e得 8 分；

碳排放值不超过 226 kgCO2e得 7 分；

碳排放值不超过 238 kgCO2e得 6 分；

碳排放值不超过 250 kgCO2e得 5 分；

碳排放值不超过 262 kgCO2e得 4 分；

碳排放值不超过 274 kgCO2e得 3 分；

碳排放值不超过 286 kgCO2e得 2 分；

碳排放值不超过 298 kgCO2e得 1 分；

碳排放值超过 298 kgCO2e得 0 分

10

表 2　评分项指标  （续）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内容 评价要求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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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B.1 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计算应按单位产品的原材料开采及生产、原材料运输、机械设备能源

资源消耗、人工消耗四大部分碳排放进行数据采集与量化，得到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因子。每

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碳排放量应按式（B.1）计算：

C= C 1 + C 2 + C 3 + C 4 …………………………（ B.1 ）
式中：

C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立方米（kgCO2e/m3）；

C 1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原材料开采及生产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立方

米（kgCO2e/m3）；

C 2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原材料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立方米（kgCO2e/m3）；

C 3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中因机械设备消耗能源资源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

碳当量每立方米（kgCO2e/m3）；

C 4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中人工消耗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立方米

（kgCO2e/m3）。

B.2 原材料开采、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

原材料开采、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应按式（B.2）计算：

C 1 = ∑i= 1
n Mi( 1 - αi ) Fi …………………………（ B.2 ）

式中：

Mi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中第 i种原材料的消耗量；

Fi ——第 i类原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B.1 选取；

αi ——每立方米第 i类原材料的废弃物掺量占比。

表 B.1　预拌混凝土主要原材料碳排放因子值

材料类别

水泥 P·O 42.5

碎石（直径范围为 10 mm~30 mm）

水

机制砂

掺合料

其他（石灰石粉、钢渣粉、磷渣粉）

注： 数据来源于 GB/T 51366—2019。

数值

kgCO2e/t

792.000

2.180

0.168

7.650

109.000

材料类别

水泥 P·II 52.5

砂（细度模数范围为 l.6~3.0）

矿粉

混凝土用再生骨料

粉煤灰

数值

kgCO2e/t

894.000

2.510

133.340

13.000

8.000

44.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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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原材料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

预拌混凝土因原材料运输而产生的碳排放量应按式（B.3）计算：

C 2 = ∑i= 1
n （Mi × Di × Ti） …………………………（ B.3 ）

式中：

Mi——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中第 i种主要原材料的消耗量；

Di——为第 i种主要原材料的平均运输距离。预拌混凝土中主要原材料的运输距离宜优先采用实际

运输距离。当实际运输距离未知时，预拌混凝土原材料的默认运输距离取值为 350 km。

Ti——第 i种主要原材料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B.2 选取。

表 B.2　各类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值

运输方式类别

轻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2 t）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0 t）

轻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2 t）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0 t）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30t ）

电力机车运输

铁路运输（中国市场平均）

液货船运输（载重 2 000 t）

　　注： 数据来源于 GB/T 51366—2019。

碳排放因子

kgCO2e/（t·km）

0.334

0.104

0.286

0.162

0.078

0.010

0.010

0.019

运输方式类别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8 t）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8 t）

中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8 t）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8 t）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46 t）

内燃机车运输

集装箱船运输（载重 200TEU）

干散货船运输（载重 2 500 t）

碳排放因子

kgCO2e/（t·km）

0.115

0.104

0.179

0.129

0.057

0.011

0.012

0.015

B.4 机械设备能源资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

B.4.1 通则

机械设备能源资源消耗主要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电力碳排放、热力碳排放和水的碳排放，每立

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中因机械设备消耗能源资源而产生的碳排放量应按式（B.4）计算：

C 3=E
燃料

+ E
电力

+ E
热力

+ E
水

…………………………（ B.4 ）
式中：

E
燃料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而产生的碳排放量；

E
电力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因消耗电力而产生的碳排放量；

E
热力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因消耗热力而产生的碳排放量；

E
水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因消耗水而产生的碳排放量。

B.4.2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按式（B.5）计算：

E
燃料

= ∑i= 1
n （ADi × EFi） …………………………（B.5）

式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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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中第 i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

EFi ——第 i种燃料的碳排放因子；

其中，

EFi = Ei × Ri/1 000 …………………………（B.6）
式中：

Ei——第 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碳排放因子，按照表 B.3 取值；

Ri——第 i种燃料的低位发热量。

表 B.3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碳排放因子

分类

固体燃料

液体燃料

气体燃料

　　注： 数据来源于 GB/T 51366—2019。

燃料类型

无烟煤

烟煤

褐煤

炼焦煤

型煤

焦炭

其他焦化产品

炼厂干气

石脑油

沥青

润滑油

天然气

单位热值碳排放因子

tCO2e/TJ

94.44

89.00

98.56

91.27

110.88

100.60

100.60

65.40

71.87

79.05

71.87

55.54

分类

液体燃料

—

燃料类型

原油

燃料油

汽油

柴油

喷气煤油

一般煤油

NGL 天然气凝液

LPG 液化石油气

石油焦

石化原料油

其他油品

—

单位热值碳排放因子

tCO2e/TJ

72.23

75.82

67.91

72.59

70.07

70.43

61.81

61.81

98.82

71.87

71.87

—

B.4.3 电力和热力碳排放量

电力和热力碳排放量应按式（B.7）和式（B.8）计算：

E
电力

= AD e × EF e …………………………（B.7）
E

热力
= ADh × EFh …………………………（B.8）

式中：

AD e——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中的电力消耗量；

EF e——电力供应的碳排放因子，为 0.57 kgCO2e/（kW·h）；

ADh——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中的热力消耗量；

EFh——热力供应的碳排放因子，为 0.11 kgCO2e/MJ。

B.4.4 水的碳排放量

水的碳排放量应按式（B.9）计算：

E
水

= ADw × EFw …………………………（B.9）
式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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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w——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中的水消耗量；

EFw ——水的碳排放因子，按照表 B.1 取值。

B.4.5 能源资源总量分摊

当具体型号预拌混凝土生产所用能源资源难以通过实测法准确测量时，还需将能源资源总量按照预

拌混凝土生产量进行分摊，应按式（B.10）计算：

ADi =
ADi,z

Q
…………………………（B.10）

式中：

ADi ——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中第 i种能源资源的消耗量；

ADi,z——统计期内预拌混凝土生产线中第 i种能源资源的消耗总量；

Q ——统计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预拌混凝土产品产量。

B.5 预拌混凝土产生中人工消耗的碳排放量

预拌混凝土产生中人工消耗的碳排放量应按式（B.11）计算：

C 4 = E r × N …………………………（B.11）
式中：

E r——综合人工工日碳排放因子，为 1.11 kgCO2e/工日；

N——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所消耗的工日数。

当具体型号预拌混凝土生产由人工消耗的碳排放难以通过实测法准确测量时，需将人工工日总量按

照预拌混凝土生产量进行分摊，应按式（B.12）计算：

N= Nz

Q
…………………………（B.12）

式中：

N z——统计期内预拌混凝土生产所消耗的人工工日总数；

Q——统计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预拌混凝土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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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计算示例

C.1 以某厂家生产的 C30 预拌混凝土产品品作为碳排放量计算示例。

C.2 原材料开采、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计算如下：

查询该案例预拌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方案，得到单位产品中各类原材料消耗量Mi，并根据现场实际

材料情况获得原材料中固体废弃物的掺加比例 αi。以碎石和水为例，每生产 1 m3C30 预拌混凝土产品时

需消耗 1 030 kg 碎石和 168 kg 水，其中碎石中掺加了 50 kg 煤矸石，比例为 4.85%，水中掺加了 16.8 kg 回

收利用的水，比例为 10%。查表 3 得到各建材的碳排放因子 Fi，根据公式（B.2）计算单位产品中原材料生

产过程的碳排放 C 1。各原材料的计算结果如表 C.1 所示，累加后可得到该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中的原材

料开采生产过程碳排放量 C 1，为 189.19 kgCO2e。

表 C.1　案例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中原材料开采、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计算

原材料名称

水泥 P·O 42.5
碎石

砂

水

掺合料

其他

原材料消耗量Mi/kg

230.00
1 030.00
860.00
168.00

5.60
50.00

碳排放因子 Fi/
（kgCO2e/t）

792.000
2.180
2.510
0.168

109.000
44.00

原材料中固体废弃物

的掺加比例/%
—

4.85
5.00

10.00
—

—

碳排放贡献值/
（kgCO2e）

182.16
2.14
2.05
0.03
0.61
2.20

C.3 原材料运输过程的碳排放量计算如下：

根据各个原材料供应商到预拌混凝土企业的实际距离，得到各类原材料的运输距离Di。查表 4 得到

各运输工具的碳排放因子Ti，根据公式（B.3）计算单位产品中原材料运输过程的碳排放C 2。计算结果如表

C.1所示，累加后可得到该案例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中的原材料运输过程碳排放量C 2，为 7.03 kgCO2e。

表 C.1　案例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中原材料运输过程的碳排放量计算

原材料名称

水泥 P·O 42.5

碎石

砂

掺合料

其他

原材料消耗

量Mi/kg

230.00

1 030.00

860.00

5.60

50.00

运输方式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30 t）

集装箱船运输

（载重 200TEU）

集装箱船运输

（载重 200TEU）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30 t）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30 t）

运输距离Di/
km

42.50

299.10

233.00

47.00

36.30

碳排放因子 Ti/
[kgCO2e/
（t·km）]

0.078

0.012

0.012

0.078

0.078

碳排放贡献

值/kgCO2e

0.762

3.697

2.405

0.021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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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机械设备能源资源消耗碳排放量计算如下：

采集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混凝土生产厂区的能源资源消耗及产量情况，统计数据显示该时间段

内共生产各类型号预拌混凝土 640 289 m3（Q），电量消耗 1 536 693.4 kw·h（AD 1,z），汽油消耗 192 087 kg
（AD 2,z），则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的电能消耗量为 2.40 kw·h（AD 1），汽油消耗量为 0.30 kg（AD 2）。根

据公式（B.6）的说明，查得汽油的低位发热量为 43.07 GJ/t，则根据式（B.6）计算得汽油的碳排放因子为

EF 1 =43.07×67.91/1 000=2.92 kgCO2e/kg，电力碳排放因子为 0.57 kgCO2e/kw·h。根据式（B.5）、式

（B.6）、式（B.7）计算单位产品预拌混凝土因消耗化石燃料和电力而产生的碳排放值，计算结果如表 C.2
所示。根据公式（B.4）计算案例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因消耗能源资源产生的碳排放量 C 3，为 2.25 kg⁃
CO2e。

表 .C.2　案例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因消耗能源资源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

能源种类

电力

汽油

单位产品预拌混凝土的能源消耗量ADi

2.40 kW·h

0.30 kg

碳排放因子 EFi

0.57 kgCO2e/kW·h

2.92 kgCO2e/kg

碳排放贡献值/kgCO2e

1.37

0.88

C.5 预拌混凝土生产中人工消耗的碳排放量计算如下：

采集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厂区范围内生产人员、办公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工作时长记录，得到总

人工工日为 6204d（Nz），再根据公式（B.12）计算每立方米预拌混凝土生产中所消耗的人工工日数为 0.1d
（N）。结合综合人工工日的默认碳排放因子 Er为 1.110 kgCO2e/工日，根据公式（B.11）计算得到预拌混

凝土生产中人工消耗的碳排放量 C 4=1.11×0.1=0.111 kgCO2e。
C.6 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计算如下：

根据公式（B.1），计算得到案例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碳排放量：C= C 1 + C 2 + C 3 + C 4=189.19+
7.03+2.25+0.11=198.58 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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